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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2012201220122012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竞赛规程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竞赛规程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竞赛规程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时间和地点一、时间和地点一、时间和地点一、时间和地点

2012 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将在 11月 2 日至 9 日在（XX

城市）举行，具体地点详见补充通知。

二、参赛条件二、参赛条件二、参赛条件二、参赛条件

（一）参赛单位须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前在中国健美操

协会进行常规备案的单位；

（二）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须由参赛单位提名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前在中国健美操协会进行常规备案，参加规定动

作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已经参加过 2012 年度全国健美操

联赛分站赛，具备参加全国冠军赛资格的运动员；

（三）参赛裁判员须由参赛单位提名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前在中国健美操协会进行常规备案，并参加中国健美操协

会举办的裁判员培训，获得裁判执法资格，由中国健美操协

会选派。。

三、竞赛项目（参见附录三、竞赛项目（参见附录三、竞赛项目（参见附录三、竞赛项目（参见附录 1111））））

（一）成年组(18—30 岁)

1、精英组：已获得运动健将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

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5-6 人)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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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按国际体联《2009 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创编自

选套路；

2、新人组：未获得运动健将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

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有氧舞蹈（7-8

人）、有氧踏板（7-8人）和有氧轻器械（7-8 人）的比赛；

比赛按国际体联《2009 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和中国

健美操协会 2011 年审定的《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创编自

选套路；

3、院校组：未获得运动健将的在校运动员参加男子单

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的比赛；

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2009 年-2012年技术等

级规定动作（成年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二）少年甲组(15—17 岁)

1 预备健将组：已获得一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

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5-6 人)、有氧

舞蹈（7-8人）、有氧踏板（7-8 人）和有氧轻器械（7-8 人）

的比赛；比赛按国际体联《2009 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

（同健将组要求）和中国健美操协会 2011 年审定的《有氧

健美操评分规则》创编自选套路；

2 一级组：未获得一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

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的比赛；比赛内容为

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2009 年--2012 年技术等级规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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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三）少年乙组(12—14 岁)

1、预备一级组：已获得二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

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5-6 人)、有氧

舞蹈（7-8人）和有氧踏板（7-8 人）的比赛；比赛按《2009

年-2012 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同甲组要求）和中国健美操协

会 2011 年审定的《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创编自选套路；

2、二级组：未获得二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男女不限）、六人操（男

女不限）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2009

年-2012 年技术等级规定动作（二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四）少年丙组(9—11岁)

1、预备二级组：已获得三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

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5-6 人)、有氧

舞蹈（7-8人）、有氧踏板（7-8 人）和有氧轻器械（7-8 人）

的比赛；比赛按《2009-2012 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同乙组要

求）和中国健美操协会 2011 年审定的《有氧健美操评分规

则》创编自选套路；

2、三级组：未获得三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的比赛；比赛内容

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2009-2012 年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三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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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参赛资格参赛资格参赛资格参赛资格

1、备案：参赛队伍的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需持有

中国健美操协会 2012 年度有效备案卡；

2、年龄组：以运动员身份证出生年为准确认运动员参

赛的年龄组别；

3、在全国健美操联赛分站赛中获得单项参赛资格的运

动队，各组别三人操只允许更换一人，集体操(5-6 人)最多

允许更换两人。但所更换运动员必须具备相同的参赛资格

（同组别、够资格）；

4、参加自选套路比赛（成年精英组、少年甲组预备健

将组、少年乙组预备一级组、少年丙组预备二级组）的运动

员，是指已经获得了该年龄组别国内最高运动等级的运动

员，无须再申请运动员技术等级；

5、参加规定套路比赛（成年院校组、少年甲组一级组）

的运动员，是指本年度已经参加了全国联赛分站赛，分数达

到了参加冠军赛的标准，但未获得了一级的运动员，本次比

赛成绩达到规定要求后，须申请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

6、2011 年度参加全国健美操联赛单项冠军、全国锦标

赛和全国冠军赛单项前三名和入选 2012 年度国家队的运动

员可直接报名参赛；

7、未按照竞赛规程参赛的运动员，一经发现取消比赛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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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办法五、竞赛办法五、竞赛办法五、竞赛办法

（一）总则

1、每名运动员可以参加同一组别最多三个单项的比赛；

2、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预、决赛出场顺序赛前均

由组委会抽签决定；

3、预、决赛中兼项运动员出现间隔不足 5 个成套，组

委会有权做出相应调整，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调整原则为

不损害其他队利益为准）；

4、比赛中接受难度申诉，申诉必须在本套动作的分数

公布显示后 5 分钟内，按申诉程序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

提出；

5、对于有女选手参赛的三人和集体操(5-6 人)的比赛项

目，难度分除以 1.75，其它项目的难度分除以 2.0；

6、参赛套路的预赛数量决定进入决赛数量，录取相应

的名次，并按《全国健美操联赛积分管理办法》获得相应积

分，预赛超过 13 套以上的单项，决赛仅保留 2 个替补名额

（第 9、10 名），后面名次不再替补；

预赛套路 13套以上 8-12 套 4-7 套 2-3 套 1套

进入决赛 8套 6套 3套 2套 不设决赛

7、预赛分数若相等，允许并列进入决赛，下一名次轮

空，进入决赛并列名次，出场顺序以完成分高者先出场进行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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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选动作组

1、执行国际体联《2009 年--2012 年竞技健美操评分规

则》和中国健美操协会 2011 年审定的《有氧健美操评分规

则》；

2、集体操(5-6 人)要求同时或依次完成相同的难度动

作，否则裁判长减 0.2分；

3、为体现健美操创造性的项目特征，同组别同项目的

参赛运动参赛套路，若出现与 2011 年度相类同的参赛套路

音乐/动作，由裁判长减 0.5 分。

（三）规定动作组

1、执行国际体联《2009 年--2012 年竞技健美操评分规

则》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2009 年--2012 年竞技健美

操技术等级规定动作评分办法》；

2、规定动作比赛中，除国际年龄组的规定难度外其他

0.6以上难度可降低难度或更改为 0.4 以下同组别同空间的

难度，否则判为更改难度，由裁判长减 0.2分；

3、为体现健美操多样性的项目特征，同组别同项目的

参赛运动队服装不得相同，否则由裁判长对第二个出场的成

套减 0.5分。

六、竞赛日程六、竞赛日程六、竞赛日程六、竞赛日程

2012 年全国冠军赛赛程采用国际二级赛事规定，安排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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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动内容
第一天 技术会议

裁判员报到

第二天 裁判员培训

运动队报到

运动队训练

第三天 裁判员培训

赛台训练

技术方向会

第四天 第一天预赛

第五天 第二天预赛

第六天 第三天预赛

团体颁奖

第七天 第四天决赛

单项颁奖

第八天 第五天决赛

单项颁奖

GALA 表演及特别奖颁奖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参见附录七、录取名次和奖励（参见附录七、录取名次和奖励（参见附录七、录取名次和奖励（参见附录 2222、附录、附录、附录、附录3333））））

（一）各组别参加决赛运动员和达到一级技术等级标准

的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自选动作各单项前三名的运动员颁

发奖牌；

（二）参加规定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完成、最佳风

采和最具实力奖；

（三）参加自选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创意、最佳表

演和最具魅力奖；

（四）本次比赛设综合团体奖，前三名颁发奖杯。参加

评选的成年组参赛单位以精英组和新人组八个单项（报名时

确认）的预赛完成分相加，得分高者名次优先；参加评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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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组参赛单位以预备健将组和预备一级组八个单项（报名

时确认）的预赛完成分相加，得分高者名次优先；

（五）获得单项冠军和各组别特别奖的运动员，须参加

GALA 颁奖表演。

（六）本次比赛评选 2012 年度最有价值运动员、最佳

裁判员和最具贡献参赛单位，获奖人员和单位，须参加赛后

颁奖表演晚会领奖。

八、裁判团（仲裁委员会八、裁判团（仲裁委员会八、裁判团（仲裁委员会八、裁判团（仲裁委员会 、高级裁判组、裁判员和辅、高级裁判组、裁判员和辅、高级裁判组、裁判员和辅、高级裁判组、裁判员和辅

助裁判）助裁判）助裁判）助裁判）

（一）仲裁委员会和高级裁判组成员由中国健美操协会

指定，高级裁判组职责范围执行国际体联《2009 年-2012年

竞技健美操规则》；

（二）裁判员必须获得中国健美操协会颁发的

“2009-2012 周期”竞技健美操裁判员资格证书，并持有中

国健美操协会 2012 年度有效备案卡，由中国健美操协会选

派；

（三）全体裁判团成员报到时携带裁判服和裁判资格证

参加裁判工作，登记为一次裁判实践经历，比赛评估合格者

视为一次资格裁判经历。

九、报名九、报名九、报名九、报名

（一）符合参赛要求的运动员必须在报名截止日期前

（赛前二十天）完成报名，逾期将不予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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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赛运动员人数在 5 人以下的队可报领队或教练

1 名、裁判员 1 名；6 人以上的队可报领队、教练各 1 名、

裁判员 1 名；10 人以上的队可报领队 1 名、教练 2 名、裁判

员 1 名；

（三）自选动作参赛的运动队报名时，须提交参赛音乐

（注明参赛单位、组别、项目、运动员姓名）。

十、报到十、报到十、报到十、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按规定时间、地点报到；

（二）裁判员报到时应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及裁判服，

在规定报到日下午 6 点前报到；

（三）所有参赛人员必须驻会（含赛事承办地参赛人

员）；

（四）参赛队需按规定的时间报到和离会；

（五）报到注意事项参见补充通知。

十一、经费十一、经费十一、经费十一、经费

（一）各参赛队管理费、保险费、差旅费参赛食宿费自

理，食宿费标准详见补充通知；

（二）参赛单位报名时缴纳参赛管理费运动员 200 元/

人，报名确认后参赛管理费不予退还；

（三）仲裁委员会、高级裁判组成员和裁判员差旅费、

食宿费由大会负担。

十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十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十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十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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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

救援和保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

象、通讯、供水、供电等；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

责，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

话，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

援人员进行培训；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

要随时报告。

二○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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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2012 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各组别、各单项与参赛成套内容

组别/单项 男单 女单 混双 三人 集体
有氧

舞蹈

有氧

踏板

有氧

轻器械

参赛内容

成年组

精英组 � � � � �
成年自选

新人组 � � � � � � � �
院校组 � � � � � 成年规定

少年

甲组

预备健将组 � � � � � � � � 成年自选

一级组 � � � � � 一级组规定

少年

乙组

预备一级组 � � � � � � � � 国际年龄2 组自选

二级组 � � � � � 二级组规定

少年

丙组

预备二级组 � � � � � � � � 国际年龄1 组自选

三级组 � � � � � 三级组规定

附录2：2012 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组别 自选动作奖项设置 规定动作奖项设置

成年组

精英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新人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院校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少年

甲组

预备健将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一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少年

乙组

预备一级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二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少年

丙组

预备二级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三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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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2012 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综合团体赛计分方法

组别\项目 男单 女单 混双 三人 集体 有氧舞蹈 有氧踏板 有氧轻器械

精英组

新人组

成年组各单项指定组别，预赛完成分相加，分数高者名次优先
预备健将

预备一级

少年组各单项指定组别，预赛完成分相加，分数高者名次优先


